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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泰县人民法院 2022 年度

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

景泰县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对县人

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，其主要职责是：

1、审判法律规定由景泰县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

件和其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案件。

2、审理上级人民法院交由审判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。

3、审判由县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。

4、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、法律。

5、承办其他应由人民法院负责办理的工作。

（二）内设机构及所属部门概况

1.内设机构

景泰县人民法院现有内设机构 10个，包括综合办公室（司法警

察大队、办公室、财务室）、政治部（机关党委）、立案庭（诉讼服

务中心）、执行庭（局）、民事审判庭、刑事审判庭、行政审判庭（综

合审判庭）、审判管理办公室（研究室）及原保留的派出机构上沙沃

人民法庭和喜泉人民法庭。

2.所属部门概况

我院无直属事业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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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（一）自评工作组织管理情况

我院十分重视此次绩效评价工作，要求财务部门严格按照省上有

关文件精神，科学分析，精准评价，确保绩效评价客观公正。工作启

动后，严格按照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

34 号）、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甘发〔2018〕32 号）、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开展

2022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〔2022〕

7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联合各相关业务部门共同完成此次自评工作。

自评工作遵循科学公正、统筹兼顾、激励约束和公开透明的原则，以

我院 2022 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及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要求、行业规

划、部门职责等为依据，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，对我院

2022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益性进行客观公

正的分析评价。

（二）自评范围

本次预算绩效自评价，按照省级部门项目支出、省对市县转移支

付、部门整体支出三类评价对象全覆盖的原则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

自评所有对象为法庭运维费、业务费两个项目自评、中央政法转移支

付资金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自评。

（三）自评工作程序

本次绩效自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工作程序：

1.根据我院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，收集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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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部门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、预算执行进度等绩效评价基础资料。

2.整理分析相关资料，统计财政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各项绩效目

标完成情况，对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对比分

析，填写《2022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表》。

3.总结评价结论，归纳问题，分析原因，提出改进措施，完成《2022

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》撰写。

4.自评表和自评报告完成之后，进行内部审核，对自评表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、合理性和客观性进行初步审核，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

馈和修改，修改完善后报送审核备案。
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（一）部门决算情况

2022 年度景泰县人民法院年初预算 2,021.85 万元，全年预算数

2,726.19 万元，实际支出数 2,714.50 万元，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执行

率为 99.57% 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经综合评价与分析，景泰县人民法院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

效评价最终得分为 96.50 分，评价结果为“优”。最终评分结果如下

表所示：

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得分情况

一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

预算执行率 10 9.96 100%

部门管理 20 18 90%

履职效果 50 48.54 9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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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建设 10 10 100%

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 100%

合计 100 96.5 96.50%

1.总体绩效目标

（1）发挥审判职能作用，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，依法

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及时受理办

结各类案件，提高办案水平和审判质效，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。

（2）加强我院装备配备工作，及时采购各项设备，采购设备质

量验收合格率达 100%，有效保障我院审判业务的开展。

（3）加强业务素质建设，提升队伍素养。

2.实际完成情况

（1）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8971件，审执结8774件，结案率97.80%；

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250 件，审结 239 件，结案率 95.60%；受理各类

民商事案件 5253 件，审结 5161 件，结案率 98.25%；受理执行收案

3291 件，执结 3197 件，执结率 97.14%。及时受理办结各类案件，提

高了办案水平和审判质效，提升了人民群众满意度。

（2）受完成各项装备的采购工作，采购设备质量验收合格率达

100%。

（3）通过开展“六个十佳”评选活动，以赛促学、以比促改、

以评促进，1 篇裁判文书和 1 场庭审入选全省法院“双百”评选，4

件案例成功入选全省法院典型案例，“无讼乡村、无讼社区”创建工

作入围“甘肃省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百强案例”。强化审判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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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《发改案件质量评查办法》，建立四级评析制度，形成完善的发

改案件评查、分析、考核、结果运用“四步走”质量监管体系。

（三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情况说明：由于预算绩效系统中得分均按照定性指标的计算方式

进行，故造成系统中的得分与实际得分略微有所偏差，但不影响整体

评价结果，部门整体支出全部数据以本报告为准。

1.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执行率完成情况分析

我院 2022 年年初预算 2,021.85 万元，全年预算数 2,726.19 万

元，实际支出数 2,714.50 万元，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99.57%。

该指标分值 10分，自评得分 9.96 分，得分率为 99.6%。

2.部门管理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部门管理指标包括资金投入、财务管理、采购管理、资产管理、

人员管理、重点工作管理六个二级指标，下设 10个三级指标。指标

分值 20分，自评得分 18分，得分率 90%。具体如下表：

二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

资金投入 8 6 75%

财务管理 4 4 100%

采购管理 2 2 100%

资产管理 2 2 100%

人员管理 2 2 100%

重点工作管理 2 2 100%

合计 20 18 90%

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：2022 年度我院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数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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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支出数均为 1,632.19 万元，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该指标

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：2022 年度项目支出全年预算数 1,094.00

万元，实际支出数 1,082.31 万元，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99%。该

指标分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率：2022 年“三公经费”年全年预算数 78.29

万元，2022 年“三公经费”全年支出数 74.77 万元，“三公经费”

控制率为 95.50%，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

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结转结余变动率：我院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末结

转和结余 0.14 万元，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末结转和结

余 11.69 万元，结转结余资金变动率为 8017.30%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

自评得分 0分，得分率为 0%。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：我院根据《景泰县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制度》

进行财务管理，经费收支管理以及票据管理等事项有完备的审批流程

和管控手续，在预算执行、事项支出、会计核算以及重大事项支出程

序等方面不存在不规范现象，财务管理制度内容完备，具备可操作性。

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资金使用规范性：我院资金支出总体上审批程序合规、手续齐全，

支出内容符合省财政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，严格使用公务卡报销，有

效提高了财务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规范性，防止了国有资金流失。该

指标分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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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规范性：我院采购实际执行情况与采购计划安排无差异，

采购事项严格执行相关标准，采购业务符合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指标

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资产管理规范性：2022 年我院账务和资产卡片数据相符，资产

卡片与实物相符，各类资产保存完整、使用合规、配置合理、处置规

范，资产处置收入能够及时足额上缴财政，资产管理符合相关要求。

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在职人员控制率：我院人员管理较为规范，部门整体的财政供养

人员规模得到有效控制，编制人数 67 人，在职人员 67人，在职人员

控制率为 100%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：我院针对重点工作，修订并完善了相

关案件审判制度，制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，并且能够有效执行和指导

重点工作的有效推进和实施。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分，得分率

为 100%。

3.履职效果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履职效果指标包括部门履职目标、部门效果及社会影响三个二级

指标，下设 23个三级指标。履职效果指标分值 50分，自评得分 48.54

分，得分率 97.08%。

二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

部门履职指标 38 38 100%

部门效果 6 4.54 76%

社会影响 6 6 100%

合计 50 48.54 97.0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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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部门履职指标

部门履职指标下设 18个三级指标，部门履职指标分值 38分，自

评得分 38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①产出数量指标分析

刑事案件结案率：年度目标≥95%，实际完成 95.6%，该指标分

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民事案件结案率：年度目标≥98%，实际完成 98.25%，该指标分

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装备购置工作完成率：年度目标=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该指标

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执行案件结案率：年度目标≥95%，实际完成 97.14%，该指标分

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完成率：年度目标=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

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培训工作完成率：年度目标=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该指标分值

2分，自评得分 2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宣传工作完成率： 年度目标=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该指标分

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②产出质量指标分析

一审服判息诉率：年度目标≥93%，实际完成 94.41%，该指标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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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率：年度目标≤4.20%，实际完成 5.59%，该

指标分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购置设备质量验收合格率：年度目标=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该

指标分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诉讼服务中心建设质量验收合格率：年度目标=100%，实际完成

100%，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培训考核通过率：年度目标=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该指标分值

2分，自评得分 2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③产出时效指标分析

法定审限内结案率：各项审判执行质效指标持续保持高位运行，

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100%，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

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装备购置工作完成及时性：2022 年我院设备购置工作已按时完

成，并全部通过验收，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分，自评得分

2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完成及时性：2022 年我院诉讼服务中心

建设工作已按时完成，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

2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培训工作完成及时性：2022 年我院培训工作已按时完成，达到

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宣传工作完成及时性：2022 年我院宣传工作已按时完成，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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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④产出成本指标分析

成本控制情况：我院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，坚持节约资金的原

则，积极倡导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，成本控制在全年预算数以内，

符合年度指标值的要求。该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得分 3 分，得分率为

100%。

（2）部门效果目标

部门效果指标分值 6分，自评得分 4.54 分，得分率为 75.67%。

①经济效益指标分析

执行标的到位率：年度目标≥35%，实际完成 18.37%，未达到目

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得分 1.05 分，得分率为 52.50%。

②社会效益指标分析

一审案件调撤率：年度目标≥70%，实际完成 79.85%，达到目标

值。该指标分值 2分，自评得分 2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裁判文书上网率：我院推动云桌面办公、移动办案终端等系统深

度应用，裁判文书上网率 70%，未达到目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2分，自

评得分 1.49 分，得分率为 74.50%。

（3）社会影响

单位获奖情况：本年度我院派出法庭被省法院评为“新时代践行

马锡五审判方式先进人民法庭”，该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得分 3 分，

得分率为 100%。

违法违纪情况：2022 年我院未出现违法违纪情况。该指标分值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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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得分 3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4.能力建设

能力建设指标分值 10分，自评得分 10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中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：我院中期规划完整清晰、内容全面可行，

能够为未来的工作明确目标、方向和内容，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

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：我院高度重视人员能力的培养，在人员培

训方面，严格展开培训活动，为法院的长期发展储备优秀人才，不断

完善人员培训机制，积极加强干警业务能力水平的提升。该指标分值

3分，自评得分 3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档案管理完备性：我院严格规范和完善各项档案管理工作，在档

案收集、保管方面管理到位，有效执行，并设有档案管理的专职人员，

取得了良好的成效,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得分 3

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5.服务对象满意度

服务对象满意度主要考察人民群众满意度。该指标分值 10 分，

自评得分 10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人民群众满意度：我院依法审理各类案件，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和

行政争议，维护了法院审判工作的有序开展，积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减轻人民群

众诉讼诉累，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，人民群众满意度为 95%。

该分值 10 分，自评得分 10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

12

（四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部分指标未达到目标值：执行标的到位率、裁判文书上网率均未

达到年度目标值。因年度指标值设置不合理，指标值设置偏高。下年

度我院将加强预算绩效知识学习，合理设置年度指标值。

四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2022 年，我院预算支出项目为 2个，通过自评，2 个项目结果为

“优”。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：

（一）业务费

本次绩效自评综合评定 2022 年业务费项目支出绩效得分为

99.06 分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包括项目资金预算

执行率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四个一级指标，下设 9 个二级指标和

23 个三级指标。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 100%，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详见

下表 ：

一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

预算执行率 10 10 100%

产出指标 50 49.1 98%

效益指标 30 29.96 100%

满意度指标 10 10 100%

合计 100 99.06 99.06%

1.项目支出预算总体情况

业务费项目年初预算数为 144 万元，全年预算数为 235 万元，全

年执行数为 235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，满分 10 分，得分 1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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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我院本年度受理案件工作、审理执行案件工作、审判民商事案件

工作、审判刑事案件工作、审判行政案件工作均已完成，完成率均为

100%，有效保障了审判服务。

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产出指标

产出指标下设数量、质量、时效和成本 4 个二级指标。总分值

50分，得分 49.1 分，得分率 98.2%。

①数量指标

数量指标下设 5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20分，自评得分 20分，

得分率为 100%。

审判各类民商事案件工作完成情况：年度目标完成，实际完成

100%，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审判各类行政案件工作完成情况：年度目标完成，实际完成 100%，

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审理执行案件工作完成情况：年度目标完成，实际完成 100%，

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审判各类刑事案件工作完成情况：年度目标完成，实际完成 100%，

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审判各类案件工作完成情况：年度目标完成，实际完成 100%，

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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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质量指标

质量指标下设 7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21分，自评得分 20.1 分，

得分率为 95.71%。

结案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8971 件，审执结

8774 件，结案率 97.80%，指标分值 3 分，得分 3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法定审限内结案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指标分值

3，得分 3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第一季度案件结收比：年度目标≥50%，实际完成 69.76%，实际

完成值大于目标值的 130%导致反向扣分，该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得

分 2.92 分，得分率为 97.33%。

庭审直播率：年度目标≥25%，实际完成 50.06%，实际完成值大

于目标值的 130%导致反向扣分，该指标分值 3分，自评得分 2.43 分，

得分率为 81%。

执行案件执结率：年度目标≥80%，实际完成 97.14%，达到目标

值，该指标分值 3分，自评得分 3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一审案件陪审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达到目标值，

该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得分 3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当庭裁判率：年度目标≥30%，实际完成 48.42%，实际完成值大

于目标值的 130%导致反向扣分，该指标分值 3分，自评得分 2.75 分，

得分率为 91.67%。

③时效指标

时效指标下设 2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6 分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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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率为 100%。

审判案件及时性：2022 年各项审判案件执行质效保持高位运行，

审判案件及时，指标分值 3 分，得分 3分，得分率为 100%

受理案件及时性：通过坚持问题导向，对标一站式建设工作要求，

传承发展“枫桥经验”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体系，依托县

综治中心牵头协调、整合资源、信息共享的优势，诉前调解团队入驻

综治中心，立案窗口前移综治中心，开展案件受理、线上分流、督促

督办等工作，实现及时受理案件。指标分值 3 分，得分 3分，得分率

为 100%

④成本指标

成本指标下设 1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得分 3 分，得

分率为 100%。

成本控制情况：我院业务费全年预算数和实际支出数均为235 万

元，成本控制在全年预算数以内，符合年度指标值的要求。该指标分

值 3分，自评得分 3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（2）效益指标

本项目效益指标主要考虑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指标、

可持续影响四部分。指标分值 30分，自评得分 29.96 分，得分率为

99.87%。

①经济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下设 1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

得分率为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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挽回群众经济损失效果：充分发挥解决农民工欠薪纠纷的“主力

军”作用，全年累计为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710 万元，挽回群众经济

损失效果明显。该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②社会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下设 2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0分，自评得分 10

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有效性：通过依法惩治刑事犯罪、妥善化解

民事纠纷、努力破解执行难题，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8971 件，审执

结 8774 件，结案率 97.80%，显著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有效性，该指标

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：年度目标≥60%，实际完成 79.85%，实际

完成值大于目标值的 130%导致反向扣分。该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

分 4.96 分，得分率为 99.2%。

③生态效益指标

打击生态犯罪，维护生态秩序：我院审结危害珍贵、濒危野生

动物犯罪案件 2 件 3 人，有效打击生态犯罪，维护生态秩序。该指标

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④可持续影响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下设 2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0分，自评得分

10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案件审判管理机制健全性：我院严格按照制定的相关制度开展工

作，有效保证了法院审判案件质量。该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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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率为 100%。

法院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健全性：我院建立“法庭+N”多元解

纷机制，提升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。该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

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

根据我院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对象，服务对象满意

度主要为人民群众满意度和案件当事人满意度，该指标分值 10 分，

自评得分 10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人民群众满意度：我院积极审判各类案件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

益，从人员配置到案件审理公正性以及案件执行力度着手，法院的一

切工作最终都是为人民群众服务，只有得到人民群众认可，法院的相

关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，人民群众满意度达到 95%。该指标

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案件当事人满意度：我院坚持服务大局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，

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8971 件，审执结 8774 件，结案率 97.80%，案

件当事人满意度达到 95%，该指标分值 5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

为 100%。

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大于目标值的 130%。第一季度案件结收比、

庭审直播率、当庭裁判率、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实际完成值均大于目

标值的 130%，下年度我院将加强预算绩效知识学习，合理设置年度

目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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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庭运维费项目

本次绩效自评综合评定 2022 年法庭运维费项目支出绩效得分为

100 分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包括项目资金预算执

行率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四个一级指标，下设 7 个二级指标和 14

个三级指标。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 100%，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详见下

表 ：

一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

预算执行率 10 10 100%

产出指标 50 50 100%

效益指标 30 30 100%

满意度指标 10 10 100%

合计 100 100 100%

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法庭运维费项目年初预算数、全年预算数以及全年执行数均为

1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，满分 10 分，得分 10 分。

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完成上沙沃法庭和喜泉法庭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及水电暖的维修

维护，使工作环境得到优化，后勤保障能力得到提升，确保了 2022

年我院法庭工作正常运行 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产出指标

产出指标下设数量、质量、时效和成本 4个二级指标。指标分值

50分，自评得分 50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①数量指标

数量指标下设 3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8，自评得分 18分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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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率为 100%。

法庭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完成率：上沙沃法庭和喜泉法庭设备设施

运行维护及水电暖的维修维护，改善了我院基层法庭办公、办案条件，

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经费保障。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6 分，自

评得分 6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保障法庭个数：我院保障了上沙沃法庭和喜泉法庭正常运转，改

善了我院基层法庭办公、办案条件，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经费保障，达

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6 分，自评得分 6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法庭水电暖保障工作完成率：我院本年度法庭水电暖供应保障工

作均已完成，保障了法院工作的正常开展，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

分值 6 分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②质量指标

质量指标下设 4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20分，自评得分 20分，

得分率为 100%。

法庭日常运转稳定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实际完成 90%，该指标

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安防系统稳定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实际完成 90%，该指标分值 5

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实际完成 90%，该指标

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设备设施完好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实际完成 90%，该指标分值 5

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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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时效指标

时效指标下设 1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6 分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

分率为 100%。

设备设施维修及时性：2022 年我院设备设施维修工作已按时完

成，并全部通过验收，达到年度指标值。该指标分值 6分，自评得分

6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④成本指标

成本指标下设 1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6 分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

分率为 100%。

成本控制情况：我院法庭运维费全年预算数和实际支出数均为

16 万元，成本控制在全年预算数以内，符合年度指标值的要求。该

指标分值 6分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（2）效益指标

本项目效益指标主要考虑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两部分。指标分

值 30分，得分 30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①社会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下设 2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5分，自评得分 15

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有效保障审判服务：2022 年度我院向社会各界公布监督电话，

通过 20项具体举措优服务、强协作、抓创新，为企业发展和全县重

点项目实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。延伸法律服务触角，成立全市

首家驻工业园区法官工作室，为正路工业园 20 余家企业、700 余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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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工人员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，为我院审判服务提供了有效保

障。该指标分值 7分，自评得分 7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提升审判环境整洁性：通过上沙沃法庭和喜泉法庭设备设施运行

维护及水电暖的维修维护，使工作环境得到优化，有效提升审判环境

整洁性，完成了年度指标，该指标分值 8分，自评得分 8分，得分率

为 100%。

②可持续影响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下设 2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5分，自评得分

15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物业管理机制健全性：我院水电暖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后期管户

机制健全，保障了景泰人民法庭的正常运转，改善了我院办案办公条

件。该指标分值 7分，自评得分 7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维修维护管理机制健全性：我院维护后期管理机制健全，保障了

景泰人民法庭的正常运转，改善了我院办案办公条件。该指标分值 8

分，自评得分 8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主要考察派出法庭工作人员满意度，该指标分值

合计 10分，自评得分 10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我院积极开展派出法庭水电暖服务保障及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工

作，进一步提高了办公效率，工作环境得到优化改善，后勤保障能力

得到提升，派出法庭工作人员满意度达到 92%，指标分值合计 10 分，

得分 10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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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。

五、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2022 年，我院转移支付自评项目为 1 个，通过自评，结果为“优”，

自评情况分析如下：

（一）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

本次绩效自评综合评定 2022 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支出绩效

得分为 100 分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包括项目资金

预算执行率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四个一级指标，下设 8个二级指标

和 18个三级指标。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 100%，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详

见下表 ：

一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

预算执行率 10 10 100%

产出指标 50 50 100%

效益指标 30 30 100%

满意度指标 10 10 100%

合计 100 100 100%

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项目年初预算数 248 万元，全年预算数和全年

执行数均为 293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，满分 10 分，得分 10 分。

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本年度受理案件工作、审判案件工作均已完成，完成率均为100%，

有效保障了审判服务。完成计划内各项审判业务装备的采购配置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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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案件审判及法院各项事业运转提供有力保障，化解社会矛盾，维护

经济秩序，提高司法公信力。

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产出指标

产出指标下设数量、质量、时效和成本 4个二级指标。指标分值

50分，自评得分 50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①数量指标

数量指标下设 5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20分，自评得分 20分，

得分率为 100%。

受理案件工作完成情况：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8971 件，审执结

8774 件，结案率 97.80%。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分，得分率

100%。

审判案件工作完成情况：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8971 件，审执结

8774 件。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采购通用设备工作完成率：年度目标≥80%，实际完成率 100%。

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《景泰法苑》出版册数：年度目标≥3 册，实际完成 3册。该指

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采购专用设备工作完成率：年度目标≥80%，实际完成率 100%。

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②质量指标

质量指标下设 3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2 分，自评得分 12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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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率为 100%。

法定审限内结案率：年度目标≥90%，实际完成率 100%。该指标

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出版印刷合格率：年度目标≥100%，实际完成率 100%。该指标

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采购设备质量验收合格率：本年度我院采购的设备质量已全部通

过验收，验收合格率为 100%。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

分率为 100%。

③时效指标

时效指标下设 3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2 分，自评得分 12 分，

得分率为 100%。

出版工作完成及时性：本年度出版工作已按时完成，并全部通过

验收。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审判案件工作完成及时性：各项审判执行质效指标持续保持高位

运行，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100%。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

得分率为 100%。

采购工作完成及时性：本年度采购工作已按时完成，并全部通过

验收。该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④成本指标

成本指标下设 1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6 分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

分率为 100%。

成本控制情况：我院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全年预算数和实际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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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数均为 293 万元，成本控制在全年预算数以内，符合年度指标值的

要求。该指标分值 6 分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（3）效益指标

本项目效益指标主要考虑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两部分。指标分

值 30分，自评得分 30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①社会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下设 2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15分，自评得分 15

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有效保障审判服务：2022 年度我院向社会各界公布监督电话，

通过 20项具体举措优服务、强协作、抓创新，为企业发展和全县重

点项目实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。延伸法律服务触角，成立全市

首家驻工业园区法官工作室，为正路工业园 20 余家企业、700 余名

务工人员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，为我院审判服务提供了有效保

障。该指标分值 7分，自评得分 7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维护司法公平公正：我院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，严格执行法院相关

要求，坚持服务大局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。该指标分值 8 分，自评

得分 8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②可持续影响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下设 2 个三级指标，指标分值 7分，自评得分 7

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采购管理机制健全性：我院采购实际执行情况与采购计划安排无

差异，采购事项严格执行相关标准，采购业务符合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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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指标分值 7 分，自评得分 7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宣传机制健全性：我院通过加强宣传工作，在中国网、每日甘肃

网、《白银日报》等媒体平台发表普法文章，向社会传递了法治最强

音，进一步完善了宣传机制，指标实际完成值达到年度目标值。该指

标分值 8 分，自评得分 8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

根据我院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对象，服务对象满意

度主要为人民群众满意度和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，该指标分值合计

10分，自评得分 10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人民群众满意度：我院依法审理各类案件，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和

行政争议，维护了法院审判工作的有序开展，积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减轻人民群

众诉讼诉累，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，人民群众满意度达到 90%。

该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为 100%。

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：通过开展“六个十佳”评选活动，以赛促

学、以比促改、以评促进，加强业务素质建设，提升队伍素养，法院

工作人员满意度达到 90%。该指标分值 5分，自评得分 5 分，得分率

为 100%。

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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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是部门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，部

门要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。根据政策文件规定，我院绩效自评结果将

编入 2022 年度决算中，随同 2022 年度部门决算同步公开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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